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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提案「臺南市新設置畜牧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第五條修正草案 
公聽會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 

貳、地 點：本會民治議事廳(臺南巿新營區民治路38號) 

參、主 席：李宗翰議員(法規委員會召集人) 
 

記 錄：王念慈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表

伍、進行程序： 

一、引言 

二、提案人立法說明(代表人：蔡育輝議員) 

三、專家學者發言 (依發言順序記錄) 

(一) 黃文博委員(臺南市民俗暨口述傳統暨傳統知識與實踐審

議會)  

          (二) 翁瑞奇教授(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) 

(三) 蘇天明研究員(行政院農業部畜產研究所) 

(四) 米孝萱教授(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) 

(五) 簡文敏副教授(台鋼科大兼任副教授／高雄學人文協會理

事長) 

四、市府各局處回應 

五、機關團體代表、參與者代表回應及綜合討論(含業者書面意見) 

六、結語 

陸、主席裁示：請臺南巿政府參酌公聽會內容，將各單位及民

眾反應訊息，提出另一版本，對照議會版本併

案審查。(書面意見及逐字稿詳後附) 

柒、散會：中午12時06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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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專家書面意見：(依照發言順序) 

一、黃文博委員(臺南市民俗暨口述傳統暨傳統知識與實踐審議會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一)截至2024年6月，我國中央政府(文化部)登錄之重要民俗，
總計有24項，臺南市有6項，佔比1/4，顯見臺南市無形文

化之重要與特色。 

(二)本草案之修正，係進步之修法，彰顯政府與民間對於文化
資產之重視，可突顯臺南市身為「文化首都」之高度，亦

可提供全國一個典範。 

(三)建議文字修改為：距離中央政府登録為本市重要民俗之儀
式文化空間所周界最短距離1,500公尺以上，不適用第五款

之規定。 

(四)本草案之修正，若能一併解決所有具文化資產身分之有形
與無形文化，即：有形文化之古蹟、歷史建築、文化景

觀，無形文化之民俗等等，將更具前瞻性。如果範圍太

大，至少應將國定古蹟一併纳入這次修法範圍(現國定古蹟
有21項)。 

 

建議修正文字為：距離中央政府指定為本市國定古蹟或文化景
觀以及登錄為本市重要民俗之儀式文化空

間，所周界最短距離1,500公尺以上，不適用

第五款之規定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說明： 

(1)無形文化資產為「登錄」非「指定」(古蹟為指定)。 

(2)民俗並未界定範圍(古蹟才有界定範圍的「古蹟本體」)，所以並

無「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」之事；惟有民俗進行之儀式文化空

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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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翁瑞奇教授 (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) 
 

(一)第五條第五款已列出人口密集及生活的範圍四百公尺以

上，民俗活動應可涵蓋在人口密集及生活範圍。 
(二)本人建議：修改第五條第六款，將實質圍牆修改為1.8公尺

或2.4公尺，避免影響觀感。 

(三)直接刪除第五條第八款，並將「重要民俗」併入第五條第
五款即可。 

(四)1,500公尺，實難被認為是合理的距離。 

(五)第六條第二款，也必需相對修改為1.8或2.4公尺，避免影

響觀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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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蘇天明研究員(行政院農業部畜產研究所) 

 

(一)臺南市為文化首都，重要民俗運作中心是遊客參訪重心，議

座們希提供安全無污染環境，立意甚佳。 

(二)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，臺南市登錄為重要民俗者目前計

有6項，其民俗文化運作之中心點除吉貝耍大公廨外，周圍

均是人口稠密、住宅密集之聚落，依現行自治條例第5條第1

項第5款”距離住宅等處所周界最短距離400公尺以上”已足

以規範，應不致發生新設置畜牧設施情事。 

(三)本條例規範新設畜牧場必須為水濂密閉式設施，並設置雨水

廢水分流及集塵降臭等設施。設置雨水廢水分流設施後再輔

以節水的糞尿清理方式，其廢水量可大幅減少；水濂密閉式

畜禽舍可妥善收集臭味成分，再輔以集塵降臭設施以處理，

也可以降低臭味逸散於環境之濃度。 

(四)本次修法擬新增第5條第1項第8款,規範新設畜牧場與重要民

俗場所周界最短距離1,500公尺以上，依前述修法後可能僅

吉貝耍大公廨會受到規範，是否產生具”針對性”之解讀，

可否提出客觀參考依據以排除上述疑慮。 

(五)據知臺南市目前約上有80%之畜牧場屬開放式畜舍或非開放

式禽舍，臭味成分恐無法妥善收集以處理。本條例施行迄今

已近3年，新設置之畜牧設施應已初步達成第一條”降低畜

牧污染影響環境品質及提升污染防治與生物安全”立法目

的，是否足以做為規範”與重要民俗場所周界最短距離”之

佐證？是否可從環保單位近3年稽查違反”空、水、廢”相

關法令受裁罰案件進行分析畜禽舍型式及與檢舉者周界最短

距離，做為新增第5條第1項第8款之客觀參考依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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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米孝萱教授(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) 

 

(一)民俗活動舉辦期間之行政制配套(環保)，加強稽巡查措施，

應可達成特定期間環境維護之效果。 

(二)新施或既存之畜牧設施，皆可能因汚染防制不足或操作不

佳，而衍生污染街擊，故修正條文中提及最短距離1,500公

尺之議，設定之依據宜有合理說明。 

(三)畜牧業除符合中央主機關設置污染防制設備之規定外，本市

訂定自治條例應彰顯本巿管理特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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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簡文敏副教授(台鋼科大兼任副教授／高雄學人文協會理事長) 

  

(一)請珍惜得之不易的國家指定重要民俗:台南市依文化資產保存

法規指定為國家重要民俗者計有六項，佔全國比率超過四分

之一，凸顯台南市文化古都的卓越地位，應更加以重視與維

護。 

(二)百年基業的遠景:重要民俗文化的保護不僅是台灣，而且是

世界的潮流，它的影響長長久久，且涉及人民的信仰、文化

資產、觀光、族群認同等問題。 

(三)文化地景的保護:民俗文化的形成，非一蹴可及，除了需要

經過長年累月持續不斷的實踐，通常也與當地的歷史發展背

景、社會結構、經濟背景、人群關係、文化體系、生活需求

等息息相關，並因此建構該地區特殊的文化地景；增加畜牧

設施場地與指定的重要民俗之場所周界的距離，能同時保存

該項重要民俗的文化地景，使得保存維護的工作更能落實。 

(四)增加預防災害的功能:以現行的科技，確實能減少畜牧設施

的臭味、噪音與汙染，但難以否認地，任何科技設施的應

用，都需要增加營運成本，也難免人為操作失誤與重大天災

的傷害，為避免前者任一原因的負面影響，增加距離是一良

善的預防災害措施。 

(五)好鄰居共存共榮的效應:國家指定重要民俗的各項活動，通

常能吸引全國愛好此項文化的民眾參與，當畜牧設施與重要

民俗活動區域保持適度距離，並能維護整潔與清新的環境，

有助於消除當地民眾與全國愛好此一民俗活動者對於畜牧設

施的疑慮，實則能增加好鄰居共存共榮的效應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

7  

業者反映意見： 

珠順畜牧場 

代表人:林子峰 

對於本次設置畜牧設管理自治條例 

第五條修正草案： 

吉貝耍夜祭為重要民俗固然重要，對 

於設立現代水簾式雞場，對其影響不 

大，業主自主管控與其陳抗更有效率， 

所有程序皆為合法申請，業者與里民 

取得共通點，何樂而不為，台南市政 

府法定範圍為原本四百公尺，為本次 

事件修改台南市自治條例一千五百 

公尺，本人認為影響範圍極為廣大， 

煩請各位議座三思，各位議座為民請 

命，煩請議座與業者換位思考，業者 

也百般無奈，本人淺見自律與監督取得

雙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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